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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0/2021_2022__E5_95_86_E

6_A0_87_E4_BE_B5_E6_c36_170057.htm 原告某酿酒厂(以下简

称酿酒厂)于1998年2月27日，在国家工商局、商标局核准注册

了椭圆形金龙牌商标一枚，用于本厂生产的白酒。此酒的瓶

贴装璜上，除印有椭圆形金龙牌的注册商标外，还印有“金

龙大曲”这一特定的名称。 被告某县酒厂(以下简称县酒厂)

生产的白酒，注册商标为随圆图形文华牌。但是被告为与原

告争夺市场，按照原告“金龙曲”的瓶贴装璜，除把金龙牌

注册商标更换为文华牌注册商标，“金龙大曲”改为“银龙

大曲”外，其余均仿照印制。被告将印好的文华牌银龙大曲

瓶贴装璜用于本厂生产的白酒。从1988年3月到1999年8月，共

生产5万瓶，销售4万瓶，销售金额为12万元。 被告的瓶贴装

璜由于在设计构图、字型、颜色等方面与原告的近似，造成

消费者误认误购，被告同时还在同一市场中，采用压价等手

段与原告竞争，致使原告以“金龙大曲”酒滞销，客户与原

告签订的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给原告造成了重大

经济损失。为此酿酒厂以县酒厂侵害其商标专用权为由，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被告采用与原告生产的“金

龙大曲”牌白酒注册商标相近的文字、图形，作为被告生产

的白酒的特定名称及装璜，造成消费者误认误购，使金龙大

曲销量下降，使原告蒙受了重大经济损失，请求被告立即停

止对原告商标专用权的侵害，并赔偿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人民币30万元。 被告辩称：被告产品的注册商标是“文华”

牌，原告的注册商标为“金龙”牌，被告生产的白酒名为“



银龙大曲”，而原告生产的白酒名为“金龙大曲”。双方白

酒的商标既不相同，也不相似，不存在侵害原告商标专用权

的事实。 现问： (1)被告是否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2)被

告的行为属什么性质? (3)设原告因被告的行为导致的损失难

以计算，如何确定被告的赔偿额? (4)哪一个行政机关有权对

被告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罚? (5)设被告对行政机关的罚

款决定不服，可否不经复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答案］

(1)被告不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2)被告的行为是不正当

竞争行为。 (3)可以被告在侵权期间因侵权获得的利润为对原

告的赔偿额。 (4)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对

之进行监督检查并作出处罚决定。 (5)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

诉。 ［解题思路］ 本题之解答，关键在于判定被告的行为到

底是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还是不正当竞争行为。惟

有做好这一判断，才能做好第(3)～(5)问的答案。 ［法理详解

］ (1)、(2)本案中被告使用在设计构图、字型、颜色等方面与

原告相似的瓶贴装璜，并采用压价等手段与原告竞争，使原

告遭受经济损失。那么，被告的行为是商标侵权行为还是不

正当竞争行为?要解答此问题，必须对有关不正当竞争及其与

商标侵权行为的区分等基础性问题加以分析。 《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5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

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一)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二)擅自

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璜，或者使用与知名商

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璜，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

，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三)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

名称或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四)在商品上伪造

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对商



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本条规定的是假冒名牌行

为，具体表现为假冒和仿冒行为。假冒是指未经权利人许可

，擅自在同类商品上使用他人特有的、为众所周知的商品名

称、包装、装璜、商标、其他标记或使用其企业名称等。仿

冒是指未经权利人允许，使用与其相近似并足以使人混淆的

商品名称、包装、装璜、商标或企业名称等。 我国商标法保

护商标权，商标权是指注册商标所有人对其注册商标专有专

用的权利。商标权保护的范围限于商标。从《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5条的规定看，与商标法的规定有重合之处，如假冒他

人注册商标。但《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知名商品特有的名

称、包装、装璜，这是《商标法》力所不能及的。可见，《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颁布，为企业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提供

了更广泛、更有力的保护。 在本案中，被告县酒厂的行为具

有以下特征：①主观上，有与原告酿酒厂争夺市场、进行竞

争的故意；②按照原告“金龙大曲”的瓶贴装璜，除把金龙

牌注册商标更换为文华牌注册商标，“金龙大曲”改“银龙

大曲”外，其余均仿照印制，从而使自己的瓶贴装璜在设计

构图、字型、颜色等方面与原告的近似，并造成消费者的误

认误购；③原告受到了重大经济损失，“金龙大曲”酒滞销

，客户与原告签订的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④被告

的不正当行为与原告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从上述分析

看，被告的行为符合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要件，即属于不正当

竞争行为，而不构成侵犯商标权的行为。 (3)《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

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

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



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

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被侵害的经

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据此，原告损失难以计算，可以被告在侵权

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为赔偿额。 (4)《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3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

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 

第16条也规定：“县级以上监督检查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

，可以进行监督检查。”另外，第21条则对监督检查部门的

行政处罚权作出了规定。 (5)《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9条规定

：“当事人对监督检查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

收到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对

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换言

之，当事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

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再行起诉；也可

以不经行政复议这一程序，而直接起诉。总之，行政复议不

是起诉的必经前置程序，二者是自由选择之关系。因此，本

案被告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